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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和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自本议案获得 202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为了满足各控股子

公司的发展需求，将 47.8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分配至有担保需求的各级控股

子公司。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 n）上《关

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瑞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瑞华”）之全

资子公司湖南瑞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瑞华”）因生产经营的需

要，近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山支行签署了《经营快贷借款合同》，

湖南瑞华向银行申请借款 500 万元，并委托湘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湘潭中小微担保”）为该笔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瑞华为湖南

瑞华向湘潭中小微担保提供反担保，并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函》。此外，湖南

瑞华为重庆瑞华提供反担保。 

经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向重庆瑞华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为 50,000 万元。本次提供担保前，重庆瑞华及其下属公司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 48,800 万元，本次担保后，重庆瑞华及其下属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8,300 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3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瑞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3、注册地点：韶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大厦 5 楼 

4、法定代表人：朱玉波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非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环保咨询；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及其粉末制品、

煤炭及制品、纸制品的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绿化管理；物流代理服务；物

流咨询服务；废旧机械设备拆解、回收；摩托车批发、零配件零售；汽车、摩托

车及零配件的零售；水污染治理；非金属矿及制品的批发；仓储代理服务；仓储

管理服务；仓储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从事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重庆瑞华 70%股权，重庆瑞华持有湖南瑞华 100%股

权。 

8、财务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湖南瑞华总资产 7,575.34 万元，总

负债 7,458.35 万元，净资产 116.99 万元，或有事项总额 0，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78 亿元，利润总额-98.88 万元，净利润-116.91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湖南瑞华总资产 8,935.26 万元，总负债 7,916.64 万元，净资产 1,018.63 万元，或

有事项总额 0，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42 亿元，利润总额-100.28 万元，净利

润-98.36 万元。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数据经审计，2024 年 9 月 30 日

数据未经审计） 

9、经核查，湖南瑞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担保额度：本金不超过 500 万元 



3、担保期限：湘潭中小微担保为湖南瑞华向银行履行代偿责任之日起三年。

多次代偿的，保证期间均自最后一次代偿之次日起三年。 

4、风险控制措施：湖南瑞华为重庆瑞华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湖南瑞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穿透后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本次融资额度

较小，是为了满足湖南瑞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湖南瑞华委托第三方担保公司为

本笔融资提供担保，需要重庆瑞华为其提供反担保，且湖南瑞华为重庆瑞华提供

了反担保。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61,536.33 万元，占

202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328.55%。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68,880.73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92,655.60 万元，占 202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比例分别为 857.88%和 470.6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债务及在审诉讼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4,872.81 万元。长

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租金收益权转让相关事宜向公司提起诉讼。2023 年

3 月，二审判决后各方达成和解，但由于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原

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且判决生效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最高额委托担保函》； 

3、《最高额反担保函》； 

4、《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